附件2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等级评定评分表

	参评机构：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部类
	序号
	项别
	分值
	评   定   指   标
	自评
	初审
	市审

	基本
标准

	设立情况
	一项否决
	1．申请前2年内，未按时参加我市人社、市场监管部门年度报告公示的。
	
	
	

	
	
	
	[bookmark: _GoBack]2．申请前2年内，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备案或者机构的注册登记信息发生变更时，未依法向我市人社、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的。
	
	
	

	
	
	
	3.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4申请前2年内，受到行政处罚的。
	
	
	

	
	
	
	5.存在刑事犯罪记录的。
	
	
	

	服
务
标
准
	服
务
规
范
	1
	信息公示
	5
	在服务场所或必经通道等显著位置公示（1）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备案资料、营业执照；（2）监管部门监督投诉电话，（3）服务项目、服务规程及收费标准等三项信息；公示齐全得5分，公示不齐全的不得分。
	
	
	




	服
务
标
准
	服
务
规
范
	2
	服务规程
	3
	1.各项服务有服务规程的得1分。
	
	
	

	
	
	
	
	
	2.服务规程中包括服务必要环节的得1分。
	
	
	

	
	
	
	
	
	3.各个必要环节有服务要求的得1分。
	
	
	

	
	
	3
	服务记录
	6
	1.主要服务项目已建立台帐的得1分，各项服务已建立台帐的得3分。
	
	
	

	
	
	
	
	
	2.台帐如实反映服务对象、内容和收费情况三项内容的每项得1分。
	
	
	

	
	
	4
	服务设施
	6
	1.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得2分。
	
	
	

	
	
	
	
	
	2.服务场所有服务大厅、会议室、档案室、办公室、财务室等功能分区的得2分，缺一功能区不得分。
	
	
	

	
	
	
	
	
	3.服务设备投入额50万元以上未满100万元的得1分，100万元以上的得2分。
	
	
	

	
	组
织
建
设
	5
	管理机构
	5
	1.机构领导成员在本机构平均任职2年以上的得1分，3年以上的得2分。
	
	
	

	
	
	
	
	
	2.机构中层以上从事同业5年以上的成员与中层以上成员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2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4分, 如此类推，最高2分。
	
	
	

	
	
	
	
	
	3.中层以上持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证书的成员与中层以上成员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0.1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2分，如此类推，最高1分。
	
	
	

	
	
	6
	员工素质
	10
	1.在册工作人员10人以上的得2分，50人以上的得4分。
	
	
	

	
	
	
	
	
	2.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人员占在册人数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1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2分，如此类推，最高1分。
	
	
	

	
	
	
	
	
	3.具有2年以上同业工作经验员工占在册人数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1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2分，如此类推，最高1分。
	
	
	

	
	
	
	
	
	4.持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证书员工占在册人数的比率，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2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4分，如此类推，最高2分。
	
	
	

	
	
	
	
	
	5.2年内，员工业务培训率, ，0%的不得分，超过0%未满10%的得0.2分，10%以上未满20%的得0.4分，如此类推，最高2分。
	
	
	

	服务标准
	
	7
	制度建设
	5
	1.有组织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得1分。
	
	
	

	
	
	
	
	
	2.建立了诚信服务相关制度，如服务公示制、服务承诺制、服务反馈制和信用管理制的得2分。
	
	
	

	
	
	
	
	
	3.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并实行公示或告知员工的得2分。
	
	
	

	
	
	8
	文化建设
	5
	1.建立党组织的得2分。
	
	
	

	
	
	
	
	
	2.建立工会组织的得2分。
	
	
	

	
	
	
	
	
	3.每年举办或组织员工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不少于两次的得1分。
	
	
	

	
	信
用
状
况
	9
	信用管理
	5
	1.为每位员工建立诚信档案的得2分。
	
	
	

	
	
	
	
	
	2.全员接受诚信教育培训和签署诚信服务承诺书的得1分。
	
	
	

	
	
	
	
	
	3.每年开展诚信主题活动的得2分。
	
	
	

	
	
	10
	用工情况
	10
	1.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的得3分。
	
	
	

	
	
	
	
	
	2.社会保险参保率达到100%的得3分。
	
	
	

	
	
	
	
	
	3.及时为员工办理各项用工手续，并建立用工管理台账（包括职工名册、录用登记、工时台账、工资台账）的得2分。
	
	
	

	
	
	
	
	
	4.没有违法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的得2分。
	
	
	



	服务标准
	
	11
	监管情况
	8
	1.近两年主动接受市县两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的得2分。
	
	
	

	
	
	
	
	
	2.近两年向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供完备资料的得3分。
	
	
	

	
	
	
	
	
	3.近两年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年审工作及信息报送的得3分。
	
	
	

	
	
	12
	纠纷处理
	7
	1.设立纠纷处理机构或专职人员的得3分。
	
	
	

	
	
	
	
	
	2.对纠纷处理记录全面准确的得2分。
	
	
	

	
	
	
	
	
	3.建立员工与机构管理层上下沟通机制的得2分。
	
	
	

	
	服
务
业
绩
	13
	服务数量
	6
	1.对人力资源招聘、推荐、咨询、培训、测评、就业和创业等服务项目，每开展3项得1分，最高得2分。
	
	
	

	
	
	
	
	
	2.人力资源招聘、推荐、培训三项，以年成功服务人次计，200人以上未满1000人的得1分，1000人以上的得2分。
	
	
	

	
	
	
	
	
	3.人力资源咨询、测评、就业和创业指导三项，以年服务收入计，20万元以上未满50万的得1分，50万元以上的得2分。
	
	
	

	
	
	14
	服务质量
	4
	1.服务成功率20%以上的得1分，30%以上的得2分。
	
	
	

	
	
	
	
	
	2没有出现违反协议，失守承诺记录的得2分。
	
	
	

	
	
	15
	服务收益
	15
	1.依法纳税且年纳税额50万元以上未满100万元的得2分，100万元以上未满200万元的得3分，200万元以上未满1000万元的得4分，1000万元以上的得5分。
	
	
	

	
	
	
	
	
	2.年实现净利润500万元以上的得2分，500万元以上未满1000万元的得3分，1000万元以上未满5000万元的得4分，5000万元以上的得5分。
	
	
	

	
	
	
	
	
	3.进入惠州市规上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统计库的得5分。
	
	
	

	责任
标准
	16
	行业活动
	9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加入我市人力资源服务领域行业协会的加3分。
	
	
	

	
	
	
	
	2.在我市主办、承办或协办县（市、区）、市行业协会主办活动的加3分。
	
	
	

	
	
	
	
	3接受我市人力资源服务领域行业协会活动管理的，积极参加协会活动的加3分。
	
	
	

	
	17
	社会评价
	8
	1.近2年参与、协助政府或其他机构举办的社会公益活动的加2分。
	
	
	

	
	
	
	
	2.成立以来，获得国家、我省或我市政府部门及社会团体表扬、表彰或授予荣誉称号，其中属于市级的加2分、省级的加4分、国家级的加6分，按获得的最高级奖项计分，最高6分。
	
	
	

	
	18
	公益活动
	3
	1.近两年来，发挥作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举办专场招聘会的加1分。
	
	
	

	
	
	
	
	2.近两年来，积极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转移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5名以上加1分、10名以上加2分。
	
	
	

	合                              计
	
	
	

	注：表中基本标准情况，符合评定标准的打“√”不符合评定标准的打“X”。
	
	
	




